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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事務委員會  

 
待議事項一覽表  

(截至 2006年 6月 7日 ) 
 
 

 建議的討論時間  
  
1. 以象徵式地價將土地批予私人組織或機構  
 
 在 2002年 11月 13日的立法會會議上，有議員就

以象徵式地價將政府土地批予私人組織或機

構作會所或俱樂部用途一事提出口頭質詢。議

員要求政府當局檢討批出土地作體育及康樂

用途的準則。  
 
 

 

 
尚待確定  

2. 贍養令的執行事宜  
 

a. 設立代收贍養費的中介組織  
 

此事項由蔡素玉議員提出。事務委員會上

次是在 2002年 2月 8日討論此事項。《 2001
年贍養費欠款利息條例草案》委員會要求

本事務委員會就設立該中介組織進行討

論。  
 

 

 

尚待確定  

 

 

 

 

 

b. 簡化相關法庭程序  
 
《 2001年贍養費欠款利息條例草案》委員
會曾要求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與政府

當局跟進有何方法簡化執行贍養令的法

庭程序，以及如何解決欠繳贍養費的支付

人刻意迴避收取傳票的問題。法案委員會

部分委員建議，只要傳票已送達支付人提

供的地址，有關傳票應視為已予送達。  
 

尚待確定  

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建議，由於此事項

屬於民政事務局的政策範圍，故此由本事

務委員會跟進會較為恰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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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的討論時間  
  
3.  公共圖書館的未來發展  
 

事務委員會曾在 2002年 12月 13日聽取政府當
局簡介香港公共圖書館未來發展的顧問研究

報告。委員要求政府當局就其建議徵詢事務委

員會的意見，然後才作最後定案，並在中期報

告備妥時，將該報告送交事務委員會。  
 
 

 

 
尚待確定  

 

4.  鄉議局的議員大會與執行委員會的成員  
 
 當值議員與新界原居民議會代表於 2002年

12月 16日舉行會議，有關代表在會議席上
對《鄉議局條例》 (第 1097章 )表示不滿。根據
該條例，新界太平紳士為鄉議局議員大會的當

然議員及鄉議局執行委員會的當然委員。他們

認為新界太平紳士及鄉議局的特別議員和增

選議員，均無法代表或保障村民及新界原居民

的利益，因此要求檢討鄉議局的成員組合。有

關的意見已於 2002年 12月 24日轉交本事務委
員會考慮。  

 
 政府當局建議此事項與關乎新界原居民傳統

權益的議項 7一併討論。  
 
 註：政府當局表示不建議在短期內討論此事項

及議項 7，因為當局須在事前進行更多研究工
作，有關的討論才會有成果。  

 
 

 

 
尚待確定  

(註 )  

5. 促進青少年發展  
 
 在 2003年 1月 15日的政策簡報會上，委員察悉

青年事務委員會已向行政長官提交一份有關

本港青少年失業問題的報告擬稿。事務委員會

要求民政事務局簡介將如何與青年事務委員

會合作，解決青少年問題。  
 
 

 

 
尚待確定  

6. 長遠體育發展政策及體育總會的運作問題  
 

 事務委員會曾於 2003年 7月 14日及 29日討論體
育發展的新行政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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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的討論時間  
  
 在 2003年 10月 9日的會議上，陳偉業議員建議

討論體育總會的運作問題，範圍包括行政、財

政安排、組織架構及委員遴選。事務委員會將

於 2006年 6月舉行的特別會議上討論此事。  
 
 在 2005年 6月 21日的會議上，鄭家富議員建議

事務委員會討論長遠體育發展政策，包括香港

體育學院及精英運動員培訓方面的發展。  
 
 

2006年 6月  
 

 

 
 

尚待確定  

7. 新界原居民的傳統權益  
 

 在立法會議員與鄉議局議員分別於 2003年 6月
10日及 2004年 3月 2日舉行的會議上，議員曾就
立法實施《基本法》第四十條及豁免繳納地租

的事宜進行討論。當時議員贊成將那些涉及對

新界原居民傳統權益的政策考慮的事宜，轉介

本事務委員會跟進。議員又建議事務委員會在

討論該等事項時，應邀請鄉議局議員出席有關

會議發表意見。  
 
 政府當局建議此事項與關乎鄉議局議員大會

與執行委員會成員的議項 4一併討論。  
 
 註：政府當局表示不建議在短期內討論此事項

及議項 4，因為當局須在事前進行更多研究工
作，有關的討論才會有成果。  

 
 

 

 
尚待確定  

(註 ) 

8. 規範足球博彩的影響  
 
 在 2003年 7月 9日的立法會會議上，政府當局答

允按若干基準檢討足球博彩規範化的政策，例

如非法賭博活動的嚴重程度有否改變，以及問

題及病態賭徒的人數等，並在足球博彩規範化

實施兩年後，向本事務委員會匯報檢討結果。

 
 事務委員會曾於 2003年 12月 12日的會議上討

論 “緩減與賭博有關問題的措施 ”，並於 2004
年 2月 13日的會議上討論 “足球博彩及獎券活
動的實務守則 ”。  

 

 
尚待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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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的討論時間  
  
9. 文物建築保護政策檢討  
 

 事務委員會上次在 2004年 11月 9日討論此事
時，政府當局向事務委員會匯報在 2004年 2月
至 5月期間就有關檢討進行第一階段公眾諮詢
的主要結果。民政事務局現正制訂與推行措施

有關的建議，以便進一步徵詢公眾意見。  

 
 

 

 

尚待確定  

10. 維護香港的核心價值  
 
 譚香文議員在 2004年 10月 12日提出此事項。在

2004年 5月／ 6月期間，一群專業人士和學者曾
發表聲明，倡議維護香港的核心價值。行政長

官其後在 2004年 6月與該群人士會晤，聽取他
們的意見。  

 
 

 
 

尚待確定  

11.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根據各條國際人權公約
向聯合國提交報告  

 
 香港特別行政區 (“香港特區 ”)根據《經濟、社

會與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提交的第二次報

告，已在 2003年 6月呈交聯合國。香港特區根
據該公約提交的報告的審議會於 2005年 4月 27
日至 29日在日內瓦舉行。事務委員會曾在 2005
年 6月 21日討論聯合國於 2005年 5月 13日發表
的審議結論。  

 

 

 
 

 

 香港特區根據《兒童權利公約》提交的第一次

報告，已在 2003年 6月呈交聯合國。事務委員
會曾在 2004年 6月 11日及 2005年 7月 20日討論
該報告。聯合國兒童權利委員會於 2005年 9月
19日及 20日在日內瓦審議該報告，並於 2005
年 9月 30日發表審議結論。事務委員會曾在
2005年 11月 8日及 2006年 2月 10日討論該審議
結論。香港特區根據《兒童權利公約》提交的

第二次報告在 2009年 3月 31日到期提交，並會
納入中國根據該公約提交聯合國的第三及第

四次綜合報告內。  
 
 事務委員會曾在 2003年 4月 11日討論香港特區

根據《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提交的

第二次報告的擬備工作。該報告在 2005年 1月
14日呈交有關的聯合國委員會，並於 2005年 2
月 21日發給委員。事務委員會在 2006年 3月 10

 

 

 

 

 

 

 

 

 

 

 

 
2006年 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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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的討論時間  
  

日討論該報告，其後該報告在 2006年 3月 20日
及 21日由有關的聯合國委員會審議。第三次定
期報告於 2010年到期提交。委員將於 2006年 6
月舉行的會議上，跟進聯合國有關委員會就香

港特區根據《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提交的第二次報告所發表的審議結論。  
 
 香港特區根據《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

公約》提交的第二次報告，將納入中國根據該

公約提交聯合國的第十及第十一次綜合報告

內。中國的第十及第十一次報告在 2003年 1月
28日到期提交。事務委員會曾在 2002年 12月 13
日討論香港特區根據《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

視國際公約》提交的第二次報告的擬備工作。

民政事務局獲中央人民政府通知提交有關香

港的報告後，便會按慣例展開草擬報告前的諮

詢工作。  
 
 事務委員會曾在 2002年 11月 8日討論香港特區

根據《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提交的

第二次報告的擬備工作。該報告納入了中國根

據該公約提交聯合國的第五及第六次綜合報

告內，並在 2004年年初呈交聯合國。有關的聯
合國委員會將在定於 2006年 8月 7日至 25日在
紐約舉行的第 36屆會議上審議該報告。事務委
員會將於 2006年 6月舉行的例會上討論第二次
報告。  

 
 政府當局已敲定香港特區根據《禁止酷刑和其

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公

約》提交的第二次報告，該報告將納入中國根

據該公約提交聯合國的第四及第五次綜合報

告內。有關的聯合國委員會會在中央人民政府

提交有關報告後，公布審議報告的日期 (屆時
政府會在本港公開發表該報告 )。第二次報告
在 2005年到期提交。事務委員會曾在 2004年
6月 11日，聽取團體就該報告所涵蓋項目的大
綱發表意見。  

 
 政府當局就國際人權公約於 2004年在香港的

實 施 情 況 提 交 的 第 二 次 報 告 ( 立 法 會
CB(2)2403/04-05(01)號文件 )，已在 2005年 8月
1日發給委員。  

 
 

 

 

 

 

 

 

 

 

 

 

 

 

 

 

 

 
 
 

2006年 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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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的討論時間  
  
12. 檢討諮詢及法定組織  
 

 事務委員會上次是在 2006年 1月 13日討論此事
項。在 2003至 04及 2004至 05年度會期內，事務
委員會曾討論該項檢討的 14份中期報告和一
份進度報告，並在 2006年 1月 13日討論了第十
五號中期報告。政府當局會繼續就該項檢討的

各個主題，向事務委員會提交中期報告。  
 
在《 2005年成文法 (雜項規定 )條例草案》委員
會討論《法律援助服務局條例》 (第 489章 )關
於將該局呈交周年報告的期限延長的修訂建

議時，部分法案委員會委員關注到，各法定組

織呈交周年報告的限期應該一致。當時，民政

事務局答允把各法定組織呈交周年報告的限

期，納入目前進行的諮詢及法定組織檢討範圍

內。  
 
 

 

 

尚待確定  

 

13. 戲院的發牌事宜  
 
 在研究簡化食物業發牌事宜小組委員會 2005

年 4月 4日的會議上，劉慧卿議員表示，鑒於近
日有戲院無牌經營，她建議小組委員會亦應研

究戲院的發牌事宜。由於此事屬民政事務局所

負責的政策範疇，小組委員會同意政府當局應

就此事向本事務委員會作出匯報。  
 

隸屬財政司司長辦公室的經濟分析及方便營

商處轄下的方便營商部，已完成了戲院發牌制

度的檢討，並提出一些短期及長期改善措施，

當中包括推行臨時發牌制度。  
 
 

 
 

尚待確定  

 

14. 中區警署建築群發展項目  

 

 蔡素玉議員在 2005年 10月 13日的會議上提出
此事項。她關注到政府當局是否已敲定該發展

項目的招標安排。委員察悉，此事項是經濟發

展及勞工局負責範圍內的事，而經濟事務委員

會已手跟進這個發展項目。委員認為本事務

委員會應與經濟事務委員會舉行聯席會議，共

同討論此事項。  
 
 
 

 

 

尚待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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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的討論時間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表示，該局正研究在公眾諮

詢期間收集到的公眾意見，以定出未來發展方

向，而在現階段尚未有招標時間表。  
 

 
15. 在取消遺產稅後民政事務局局長為利便有關

人士承辦遺產事宜而執行的職能  
 
 在審議《 2005年收入 (取消遺產稅 )條例草案》

時，有關的法案委員會曾討論在取消遺產稅後

民政事務局局長為利便有關人士承辦遺產事

宜而執行的職能，以及應否就民政事務局局長

將會執行的有關職能徵收費用。民政事務局向

法案委員會表示，該局不建議就民政事務局局

長將會執行的有關職能徵收費用，但會在該制

度運作一年後檢討情況，並會在適當時候諮詢

本事務委員會。  
 
 

 
 
 

尚待確定  

16. 進一步討論香港的文化政策  

 
 在事務委員會 2006年 4月 7日的會議上，民政事

務局局長向委員講述了政府當局對香港文化

政策的立場。委員同意舉行會議，與民政事務

局局長進一步討論此事，以及聽取相關團體和

市民對此事的意見。  
 
 

 
 

2006年 7月  

17. 藝術及體育發展基金和藝術發展基金  
 
 此事項由政府當局建議。政府當局表示，這方

面的財務建議會盡快提交財務委員會討論和

審批。  
 

 

 
 

尚待確定  

18. 檢討《個人資料 (私隱 )條例》 (第 486章 ) 
 
 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曾在 2006年 3月 17

日的會議上，與政府當局及個人資料私隱專員

(“私隱專員 ”)討論 “資訊保安 ”的事宜。該事務
委員會的委員贊同私隱專員的意見，認為《個

人資料 (私隱 )條例》生效至今已有 10年，故應
對該條例進行全面檢討。該事務委員會在會上

同意請本事務委員會與政府當局及私隱專員

跟進檢討有關條例的事宜，最好能在兩、三個

月內進行。  
 

 
 

尚待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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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的討論時間  
  
 政府當局告知秘書處，由於私隱專員正對上述

條例進行檢討，而私隱專員所提出的任何建

議，均需由政府當局作深入研究，因此，政府

當局未能建議在何時討論此事項。  
 
 
19. 平等機會委員會建議對《性別歧視條例》和

《殘疾歧視條例》作出的修訂  
 
 此事項由吳靄儀議員提出。政府當局在 2006

年 5月 11日告知秘書處，平等機會委員會 (“平
機會 ”)提出的其中一項修訂建議，是擴大《性
別歧視條例》中性騷擾的定義範圍，使其涵蓋

教育機構內造成在性方面有敵意或具威嚇性

的環境的一類行徑。政府當局指出，由於《種

族歧視條例草案》亦會以類似方式處理種族騷

擾行為，因此，政府當局會把上述《性別歧視

條例》的修訂建議納入該條例草案內。  
 
 至於平機會所提出的其他修訂建議，政府當局

指出其中一些屬於技術性修訂，而其餘修訂則

可能會對其他反歧視條例產生連鎖性影響。待

《種族歧視條例草案》制定成為法例後，政府

當局會研究如何處理該等修訂建議才是最恰

當的做法，並會向事務委員會進一步匯報有關

進展。  
 
 

 
 
 

尚待確定  

20. 表演藝術委員會建議報告  
 
 此事項由政府當局建議討論。  

 
 

2006年 6月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06年 6月 7日  


